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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廉政委員會」第 17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10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分 

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主席：林院長全                紀錄：法務部廉政署黃宥寧 

出(列)席人員： 

林副召集人錫耀、邱委員兼執行長太三、陳秘書長美伶、

林委員美珠、葉委員俊榮（沈主任秘書淑妃代）、李委

員大維（李次長澄然代）、馮委員世寬、許委員虞哲（吳

次長自心代）、潘委員文忠、李委員世光（王處長敬前

代）、賀陳委員旦（范次長植谷代）、施委員能傑、陳

委員添枝（沈副處長建中代）、吳委員宏謀、李委員瑞

倉（蘇主任秘書郁卿代）、詹委員婷怡、楊委員永年、

丁委員菱娟、余委員湘、朱主計長澤民、徐發言人國勇、

劉主任委員文仕、嚴處長皙苓（翁參議玉麟代）、陳處

長盈蓉（黃參議文祥代）、蕭處長家旗（陳副處長東興

代）、高處長遵（游參議燕君代）、施處長宗英、蔡局

長清祥（林副局長玲蘭代）、賴署長哲雄。 

壹、主席致詞及秘書單位報告：略 

貳、報告事項： 

一、國家發展委員會提「歷次中央廉政委員會議主席指示事項 

辦理情形」報告： 

決定：准予備查。 

二、法務部提「當前廉政情勢及分析」報告: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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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貪瀆案件之發生，是否導因於政策或制度的不夠透明、

或不和理所致，廉政署應以務實態度從實際案例中檢

視相關的政策或制度面是否有需檢討改進之問題，並

提出改革建議。 

(二) 關於楊委員所提建議，從個案分析找出制度不夠透明

之處或造成法規執行困難的制度盲點，與研提因應策

進方向，請廉政署納入考量；另將來這些個案的研究，

請廉政署要注意符合程序正義之要求，研擬實地訪談

涉案當事人、案發機關、業務往來廠商業者及偵辦之

司法機關等關係人之意見，以期能有助於政府相關制

度的檢討與防止可能潛在的貪瀆事件發生。 

三、法務部調查局提「企業肅貪與企業防貪業務執行成果及未 

來展望」報告： 

決定： 

(一) 洽悉。 

(二) 企業貪瀆是近來各界關切問題，政府相關單位應予正

視，對於改善、解決企業貪瀆問題，請法務部、金管

會留意以下2點： 

1、法律強化 

我國現行法律似乎多僅能以背信罪起訴企業

貪瀆案件當事人，不符合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時代需

求。企業的貪瀆行為應受處罰，尤其是企業內部的

採購賄賂、回扣等情事，是許多企業共有的問題，

應從強化法律方面加以解決。 

2、公司治理 

請金管會研究如何加強公司治理，並就企業

掏空、內線交易及採購賄賂、回扣等問題，強化教

育訓練課程及師資培訓，並鼓勵企業人員上課、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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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也期望企業董、監事及高階主管透過所學加強

企業防弊及內控作為。 

(三) 法務部應針對企業貪瀆個案進行分析研究，瞭解通案

背後之制度性問題，並提出解決的策略，以利未來制

度的改革，建立廉潔與公帄競爭的經濟活動環境。 

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提「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之配套措 

施」報告： 

決定： 

(一) 洽悉。 

(二) 為避免推動最有利標制度遭外界質疑，請工程會將報

告中所訂的目標值，作為內部參考即可，勿將其視為

關鍵績效指標，導致外界認為有強迫執行之壓力。 

(三) 多數政府機關之採購承辦人可能因擔心採用最有利標

後會衍生圖利等種種質疑，若機關對於爭議處理沒有

一定專業及程序，確實造成最有利標推動之困境。又

推動過程，尚屬摸索、學習階段中，各機關難免有思

慮不足處，請工程會及檢調單位應保留適度空間，勿

把一般或單純的行政瑕疵，就認定為貪瀆。 

(四) 工程會推動最有利標制度時，應隨時檢視報告所提配

套措施，檢視調整，於執行一段時間後，再提本委員

會報告執行成效。 

叄、討論事項： 

楊委員永年提「建構以防貪為主軸之廉政細工方案」： 

決議： 

(一)楊委員所提廉政細工方案藉由歸納、分析個案，使相

關領域的公務同仁能有所警惕，成為未來檢討制度的

依據等建議，請廉政署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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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請廉政署研究以下議題，在將其周延化後，於下次

委員會議時提出規劃方向及執行辦法： 

1、 檢討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請重新檢討現行之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是

否符合時代潮流，以成為公務同仁之行事準則。 

2、 客製化宣導 

  比照企業安排道德規範教育訓練模式，廉政

署及各政風機構應對機關同仁進行客製化宣導，

尤其是特別業務類型的承辦人員例如採購人員、

建管人員等，推行專屬課程，並研議是否 1年至

少須達一定學習時數，在不增加公務人員負擔下，

讓教育訓練有實質效果為原則，不斷藉由個案提

醒同仁，使同仁自我警惕，並瞭解其專業領域可

能犯錯或出問題的環節。 

3、 法令檢討 

  法令規範不合理或不近人情，常迫使公務人

員或引誘公務同仁觸法，應正視及反省此問題。

廉政署應隨時檢討法規，非墨守僵化且過度嚴苛

的規範，把掉入陷阱的同仁扣上貪瀆重罪。政風

單位並非以抓弊案為主要業績，而是應著重如何

從制度面預防貪瀆發生。 

肆、臨時動議 

楊委員永年提「品酒代替拚酒」： 

決議：請將楊委員建議，納入研修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之 

討論議題。 

伍、散會。(上午 11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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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摘要 

報告案二、法務部提「當前廉政情勢及分析」報告:  

楊委員永年： 

(一)中央廉政委員會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形成單位，在此建

議中央廉政委員會針對具代表性之重大個案，探討並

揭示其背後的關鍵性制度問題。例如新北市前副市長

貪瀆案、浩鼎案及兆豐金案等案件受到社會矚目，其

實我們關切的不是個案本身，而是個案背後的制度問

題。會議資料第 41 頁點出目前廉政風險以「行政事務

類」及「警政類」為最高，雖然第 45 頁以下有針對問

題作出簡單整理，但建議強化因應策略或政策。 

(二)以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廉政細工」專案經驗而言，

電玩及色情成為警政易滋貪瀆弊端之業務類型，係導

因於制度設計不完備，這是警察的最痛。地方政府對

個案掌握度較高，而制度設計牽涉中央主管機關的政

策規劃方向，建議中央主管機關跟地方政府合作，會

是比較快而容易顯現績效的作法。 

法務部廉政署賴署長哲雄： 

  有關較高廉政風險事件類別如行政事務及警政，本署

業已提出具體防貪措施。本署長期致力於研擬客製化防貪

策略，針對個別機關屬性及其易滋弊端業務進行統計，並

配套後續因應作為。感謝楊委員所提建議，本署將進一步

深化各項廉政風險類別的防弊措施。 

邱執行長太三： 

  警政是較常與人民互動且較多公權力行使之業務，為

加強防弊肅貪，廉政署針對較重要的警政機關及矯正機關，

派駐高階檢察官擔任政風室主任，同時落實預防及宣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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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來將加強個案分析，找出問題及缺失癥結所在。 

施委員能傑： 

(一)建議釐清是否誤將其他風險事件類型之採購貪瀆案件

歸類於行政事務風險事件類型中，並更精細分析調查

統計資料。 

(二)國際評比如全球競爭力報告係從企業競爭角度觀察臺

灣廉政環境，反映企業主觀點；但臺灣民眾對警政清

廉度的觀感，則是從一般市民觀點出發，建議政府以

不同的方式加強宣導。 

報告案三、法務部調查局提「企業肅貪與企業防貪業務執行成果

及未來展望」報告： 

楊委員永年： 

  非常佩服調查局展現的企業肅貪成效，建議進一步思

考如何讓肅貪成效轉化為防貪政策。如同院長對於報告案

二的指示，應從個案角度出發，找出通案的制度性問題，

再將具體策進作為回饋到未來個案的處理，這樣的循環將

有助於制度的變革。 

報告案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提「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之配

套措施」報告： 

楊委員永年：  

  非常贊成藉由落實最有利標制度提升公共工程品質之

方向及作法，以下建議請參考： 

(一)有關會議資料第 77頁訂定未來 5年最有利標決標之件

數比率目標值部分，若控管績效目標值，恐生各機關

為績效而績效之疑慮，建議進一步詳細規劃。 

(二)有關會議資料第 83頁「最有利標案件受司法調查之型

態」列舉諸多細項部分，建議根據這些細項，分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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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因應策略。 

(三)有關會議資料第 84 頁「源頭管理，共識決定」項下，

第 2 點「審查會議得邀請相關機關人員、主（會）計

及政風人員列席」並非強制性規定，意即保留機關首

長採取封閉式會議之裁量空間，以嚴苛角度來看，未

開放主（會）計及政風人員列席是否導致較高廉政風

險？ 

(四)有關會議資料第 84頁「評選委員名單公開透明」部分，

我贊成朝此方向規劃，惟擔心目前制度環境的成熟性

不足，反使委員名單公布後，造成廠商透過關係進行

關說及施壓等現象，建議研議更細緻的配套措施。 

(五)有關會議資料第 86 頁「適當給予未得標廠商獎勵金」

部分，建議納入具體個案，形成明確規劃，以利政策

執行。 

林副召集人錫耀： 

(一)最低標決標與最有利標決標方式各有優劣，記得扁政

府時期曾檢討採購案件採最有利標決標方式之流弊。

惟本次工程會提出較為完善之配套措施，相信可避免

曾經發生的弊端。 

(二)採購案件以最有利標方式決標，選商標準由評審委員

對各項評選項目衡量廠商履約能力高低，易受外界質

疑該案未考量價格。建議工程會應詳細補充說明，未

來推行最有利標決標方式應如何兼顧廠商履約能力及

價格競爭力，俾符合外界期待。 

余委員湘： 

最有利標決標方式亦應將價格納入評量項目，尤其當

投標廠商履約能力相當時，價格應為機關選商之重要考量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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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委員能傑： 

採購案件以最有利標方式決標，確有發生評審委員收

賄弊端之風險。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機關辦理採最有利

標決標方式類型之採購案件，須由專家學者等外聘委員於

評選委員會幫機關作決定；惟採購經費係由政府機關編列

預算，經立法機關同意後執行，故我認為制度面設計而言，

應由政府機關決定得標廠商，而非由不具公務員身分之專

家學者決定。 

陳秘書長美伶： 

有關評選委員會外聘專家學者，地方議會民意代表往

往認為應超過一半才會使評選結果比較公正；另外有時南

部地方政府無法從工程會的外聘委員資料庫隨機篩選出適

當委員執行評選工作，這是執行面的困難。 

吳委員宏謀： 

(一) 簡單工程採購案件如河川清疏土方工程，其評選項目

設計，除確認投標廠商履約能力外，價格權重甚至可

超過50％，鼓勵廠商價格競爭；另財務採購類型案件，

同款、同型號商品無差異性，除非要求特殊售後服務，

一般傾向以最低標決標。 

(二) 目前國內採購案件採最有利標決標之比率非常低，爰

規劃透過各項配套措施及訓練輔導，使該比率每年提

升 10％。設定目標值之目的係鼓勵各機關扭轉現行慣

例，未排除最低標決標方式之採用。巨額工程異質性

高，故本會鼓勵巨額工程採購優先採用最有利標方式

決標，至於非屬巨額之案件，請各機關自行評估妥適

決標方式。 

(三) 有關「審查會議得邀請相關機關人員、主（會）計及

政風人員列席」規定，係考量機關可基於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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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不同機關人員參與，無法強制性列舉適合參與之

人員。 

(四) 現行政府採購法規定評選委員會外聘專家、學者人數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惟部分機關首長過度依賴外聘委

員，其實內部委員應占相對多數，較能掌握機關目標

及共識，機關內部專業性不足之處再由外聘委員補充，

故外聘委員占比應不少於三分之一、不超過二分之一

較為妥適，本會業已加強宣導。 

(五) 外聘委員資料庫之隨機篩選制度現已廢除，本會並鼓

勵機關首長，於外聘專家、學者參與評選委員會時，

應明察暗訪委員專業、操守及過往經歷。 

討論案、楊委員永年提「建構以防貪為主軸之廉政細工方案」： 

楊委員永年： 

  基於提升民眾對政府施政觀感、杜絕類似弊案型態重

複發生，並且考量基層公務員與民眾互動頻繁，陳秘書長

過去任職臺南市政府秘書長時，結合臺南市政府政風處推

動「廉政細工」方案，其作法可分為 3階段： 

(一) 要求政風人員與各局處整理弊端態樣及代表性個案，

以會前會形式初步討論。 

(二) 由於臺南市市長及秘書長大力支持，要求各局處首長

親自出席正式討論會，並邀請外部專家學者共同進行

腦力激盪，針對代表性個案追根究柢，研析弊端原因

及因應對策。 

(三) 為確實執行因應對策，會後將弊端類型化、去識別化

後公開揭示，於機關網站上發布，並印製手冊發放民

眾，訴諸公眾監督。 

陳秘書長美伶： 

  廉政細工方案的重點在於執行過程，讓第一線基層公



 第 10 頁 

務人員參與討論，反映其工作內涵，共同探討防弊機制，

讓公務員自己提出規避廉政風險的因應措施，此過程對公

務員的影響最為重要，至於後續應如何將成果印製成冊反

倒不是重點。 

法務部廉政署賴署長哲雄： 

  臺南市政府的廉政細工方案對防貪策略提供很大助益。

本署督導各主管機關政風機構，針對機關高風險業務，辦

理專案稽核、強化預警作為、研編再防貪報告等作為與廉

政細工方案之精神相近。本署亦於網站公布去識別化的案

例，供各界參考；另根據不同機關特性編製客製化廉政教

材、防貪指引及注意參考手冊等，供同仁及民眾參考運用。 

臨時動議、楊委員永年提「品酒代替拚酒」： 

楊委員永年 

  建議推動「品酒代替拚酒」政策。華人社會的拚酒文

化充斥官場，官員酒後失態的形象造成民眾觀感不佳。建

議公務人員，特別應從機關首長做起，改變整個制度文化

風氣，改善政府形象，打造清廉政府，並可預防酒駕事件。 

 


